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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111 年度殯葬禮儀服務業委員實地評鑑評分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業者資料 

公 司 ( 商

號 ) 名 稱 
 負 責 人  

營業登記 
地    址 

 聯絡電話  

實際營業 
地    址 

 資 本 額  

110 年臺中市火化場火化件數：        件 

員工數(含負責人)：男：   人 / 女：   人 
評鑑日期  

評鑑 

項目 
評    鑑    子    項 得分 評分基準 

一
、
組
織
及
經
營
管
理(

20
分) 

1. 是否將營業許可文件、公司或商號

核准登記文件與當年度葬儀公會會

員證公告於營業場所明顯處？(3

分) 

 配分方式：設立許可(變更)1 分、 
核准登記文件 1分、當年度公會

會員證 1分 。        

2. 是否建立識別系統？並內含經營理

念與方針？(3 分) 
 □是，並完整敘述經營理念(3 分) 

□有識別系統但無法與經營理念

配合 (2 分) 
□否，但有理念 (1 分)        
□兩者皆無(0 分) 

3. 是否具有組織分工圖、相關職掌與

人力配置說明(含人力、物流廠商配

置)？ (2 分)  
註：須提出與廠商簽約資料 

 □有(2 分) 
□有，但不完整(1 分) 
□無(0 分) 

4. 是否建立員工名冊及相關檔案資

料，並為員工辦理社會保險(如

勞、健保、就業保險等)？ (2 分) 

 □兩者皆有(2 分) 
□僅有一項(1 分) 
□兩者皆無(0 分) 

5. 是否明訂員工(或人力廠商)工作守

則及各項禮儀服務流程工作手冊，

並據之考核？(3 分)  
註：員工守則是指員工在日常工作當中

必須遵守的行為規則。服務工作手冊是

禮儀服務工作應注意事項或標準作業

流程。  

 □有制定且確實執行（3分） 
□有，但不完整(1-2 分) 
□皆無(0 分) 

6. 是否明訂員工職前訓練或在職訓練

制度並每年至少辦理 1場以上的在

職訓練課程？(3 分)  
註：請提供海報、簽到表、上課教

材或照片等。 

 □訂有訓練制度並每年辦理(3

分)                  

□有，但未確實辦理(1-2 分) 

□無(0 分) 

附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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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是否鼓勵員工參加政府或民間所舉

辦之在職訓練與相關講習活動？  
(4 分) 

註：須出示講習證書或學分證明

等。 

 □定有在職訓練獎勵制度，且員

工近三年每年確實有參加講習

活動(4 分) 

□近三年有參加但非每年皆參加

(1-3 分) 

□皆無(0 分) 

二
、
服
務
品
質(

25
分) 

8. 是否將服務項目、收費標準放置在

營業場所明顯處，公開供消費者查

閱？ 
(2 分) 

註：□未公開在明顯處或□太小張(小

於 A4 大小)扣 0.3 分□僅公開公會參考

價目表，未公開公司制定的價目表(扣

0.5 分)。 

 

□兩者皆公開於營業處所明顯處

(2 分) 

□僅公開其中一項或非在明顯處

(1 分) 

□兩者皆無(0 分) 

9. 是否規劃合宜的殯葬服務流程，並

公開於營業場所明顯處？ (2 分) 
 □有(2 分)  

□有，但不夠明顯或太簡略(1 分) 
□無(0 分) 

10. 是否要求員工穿著制服、配戴識別

證？ (2 分) 
 □兩者皆有(2 分) 

□僅要求其中一項(1 分) 
□兩者皆無(0 分) 

11. 是否對各協力廠商(人力、花店、

式場、靈車、棺木、骨灰罐店等)

訂有管理機制(服務標準、規章或

契約內容)並確實管理?  (4 分) 

 □有制定且很完整（4分） 

□有，但不夠完整(僅有一項酌給

0.5)(0.5-3.5 分) 

□無制定管理機制也無管理(0

分) 

12. 承上題，是否訂有服務查核機制，

並有相關查核紀錄？ (3 分) 
 

□有，並有相關紀錄(3 分) 
□有，但未見紀錄(0.5-2.5 分) 
□無制訂查核機制(0 分) 

13. 是否建立客戶相關檔案，提供後續

服務並按個資檔案安全維護計畫

妥善管理？ (2 分) 

 □有建立客戶檔案妥善管理並提

供後續關懷服務 (2 分) 

□有建立客戶檔案，但未設管理

機制，或檔案不完整，或無後

續服務(1 分)     

□皆無 (0 分) 
14. 是否對客戶進行服務滿意度調查

及記錄服務工作進行中之客戶各

項反映，並據以改善？(3 分) 

 □設有服務滿意度調查，並有完

整的改善紀錄(3 分) 

□設有服務滿意度調查，但未見

改善紀錄或改善紀錄不完整

(1-2 分) 

□皆無或數量不足(0 分) 

15. 營業處所內外環境是否整潔、舒

適、美化？(2 分) 
 □是(2分)    □稍有不足(1分) 

□否(0 分) 

16. 營業場所是否僅作為辦公、洽談場

所? (2 分) 
 □辦公處未擺設殯葬用品(2 分) 

□辦公處有擺設殯葬用品，但有

遮掩美化(1 分) 

□擺設殯葬用品且未遮掩 (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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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 負責人或所屬員工是否取得喪禮

服務技術士證照或禮儀師證書，並

公開於營業場所明顯處? (3 分) 

註：所屬員工須檢附公司投保資料或聘

約或薪資證明。 

禮儀師： 

 
□禮儀師證書 2分、乙、丙級證

照 1分。(禮儀師證書和乙級證

照為同一人所有，採擇重加

分。無論人數多寡，三種證書

各別只限一人加分)   

□無(0 分) 

三
、
建
築
物
及
設
施
設
備(

5
分) 

18. 消防安全設備是否符合規定？ 
(2 分)  

註：本項由消防局負責評分 

 □依法設有消防安全設備(含自

設)，且堪用(2 分) 

□依法設有消防安全設備(含自

設)，惟部分有缺失無法正常使

用(1 分) 

□現場均未設置任何消防安全設

備(0 分) 
19. 避難層出入口及室內走廊是否擅

自封閉或阻塞妨礙逃生避難? (3

分) 
 

 
□皆否(3 分)    
□其中一項是(2 分) 

□皆是(0 分) 

四
、
消
費
者
權
益
保
障
事
項(

20
分)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註
：
第
四
大
項
由
法
制
局
負
責
評
分 

20. 提供消費者之服務、商品與價金是

否訂有書面契約？ (2 分) 
 □有一定數量經雙方簽署的書面

契約(2 分) 

□有經雙方簽署的書面契約，但

數量過少(1 分) 

□未制定書面契約(0 分) 

21. 與消費者訂定之書面契約是否依

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辦理？ 
(5 分) 

 

 
□完全符合規定(5 分) 

□未符合規定項目每增加一項扣

一分 (扣到 0分為止) 

□未制定書面契約或僅提供空白

的定型化契約供查核(0 分) 

22. 收取之費用是否依據收費明細表

收取，並開立收費憑證？(5 分) 
註：收費憑證金額與契約總價款不符者

扣 1 分。 

 □依據明細表收費，並提供收費

憑證影本供查核(3-5 分) 

□依據明細表收費，但未提供收

費憑證影本供查核(2 分) 

□未依據明細表收費，也未提供

收費憑證影本供查核(0 分) 

23. 是否設有消費者爭議申訴管道並

公告及載明於契約或網站中？ 
(3 分) 

註：完整申訴管道至少應包含公司、生

管 處 及 消 保 官 聯 絡 電 話 ( 消 保 專 線

1950)，若名稱、電話、地址登載錯誤，

每錯一筆扣 0.5 分。 

 □有設置申訴管道並公告及載明

於契約中或網站中(3 分) 

□有設置申訴管道並現場公告，

但未載明於契約或網站中 (2

分) 

□未提供消費者任何申訴管道(0

分) 

24. 是否有消費者向市府提出消費申

訴案件?若有是否妥適處理?(2 分)  
註：由生管處事先查調具體事實 

 
□近三年無消費申訴案件(2 分) 

□是，但已妥適處理(1.5 分)   
□是，未妥適處理 (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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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是否自行對員工辦理「消費者保

護」教育訓練或宣導活動或鼓勵參

與相關課程? (3 分)  
註：自行辦理請提供海報、簽到表、上

課教材或照片等；參加研習請提供照片

或研習證明。 

 □有近三年相關紀錄 (3 分) 

□三年內未辦理，但有鼓勵員工

參與相關課程紀錄 (2 分) 

□不曾辦理(0 分) 

五
、
創
新
服
務
或
回
饋
社
會
具
體
作
為(

30
分) 

26. 是否提供臨終關懷，並保存相關

具體案例紀錄？(2 分)  

□有提供，並留有完整紀錄(2 分) 

□有提供，但未留有紀錄(1 分) 

□未提供，也未留有紀錄(0 分) 

27. 是否提供關懷或悲傷輔導轉介服

務，並保存相關具體案例紀錄？(2

分) 
 

□有提供，並留有完整紀錄(2 分) 

□提供轉介資訊，但未有案例(1

分) 

□未提供，也未留有紀錄(0 分) 

28. 是否提供創新或符合現代需求的

殯葬商品與服務？(3 分) 
註：自行研發的創新商品須檢附證明

文件。 

 

 

□提供自行研發的創新商品或服

務(每提供一項創新具體作為

紀錄加一分，加至 3分為止)(3

分) 

□提供市面上的創新商品(1 分) 

□無提供(0 分) 

29. 是否為消費者或亡者規劃客製化

或個性化的喪禮，並製作治喪規劃

書? (5 分) 

 □是，治喪規劃書紀錄完整且詳

盡(5 分) 

□是，但治喪規劃書不夠詳盡

(3-4 分) 

□是，無治喪規劃書，但以其他

方式紀錄(例如，紀錄冊、光碟

片等)(1-2 分) 

□無(0 分) 

30. 在喪葬儀節上確實具有性別平等

的正確觀念並具體執行?(例如，□

封釘、點主儀式、主奠者不侷限由

男性擔任；□牌樓文字、喪葬文書

具有性別平等觀念；□依亡者的認

同性別給予著裝；□扶棺、禮生等

工作角色不具有性別刻版印象

等)(5 分) 

 □觀念正確並提供喪家相關訊息

及有執行紀錄(每一項具體作

為紀錄加一分，加至 5分為止) 

(2-5 分) 

□提供喪家相關訊息但未有執行

紀錄(1 分) 

□無(0 分) 

31. 是否配合政府推動聯合奠祭、環保

自然葬、節約減葬、日日是好日

等，並有具體執行案件？(3 分) 
 

 □具有政策意識而主動宣導並有

執行紀錄(3 分) 

□應家屬要求而被動提供(2 分) 

□僅宣導，無任何執行案件(1 分) 

□無(0 分) 

32. 是否配合政府政策製作相關環保

宣導標語、文宣品，並提供多元的

環保商品及服務?(例如，□館外電

子輓額、□訃聞印有電子輓額致贈

宣導文字、□電子訃聞、□減少棺

木內陪葬品、□紙錢減量、集中燒

或以功代金、□減少使用一次性用

品、□線上回憶錄等) (5 分) 

 □有宣導文字，並有具體作為(每

一項宣導文字加 1分，加至 5

分為止) (1-5 分)  

□無具體作為(0 分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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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是否參與或推動社會公益慈善活

動(例如，捐款、捐物資、捐血、

當志工、社區服務……等)，並提

供具體事證？(2 分) 

 □以公司名義主辦公益活動(2

分)  □負責人或所屬員工參

加公益活動，每參與一活動給

0.5 分 

□無具體作為(0 分) 

34. 是否協助弱勢及貧困者辦理喪

事，並訂有助貧辦法具體落實？(3

分) 

註：請提供以公司或負責人名義的助貧

證明，如感謝函、合約紀錄、照片、收

據等。 

 □自己出錢出力幫助貧弱者辦喪

事(2 分) 

□尋求合法勸募團體協助個案喪

葬費用(1 分) 

□無具體作為(0 分) 

扣   分 

1. 近三年有違反殯葬管理條例及本市

殯葬自治法規並裁罰。(扣 3分) 
 

1. 每一項具體事證扣 3分。 
2. 三年內不得列為優、甲等及實

地評鑑合格業者。 

2. 近三年有違反生管處設施使用規

定。(扣 2 分) 
 

1. 每一項具體事證扣 2分。 
2. 由生管處提供具體事實。 

3. 營業登記地址與實際營業地址不

符。 
(扣 5 分) 

 

1. 實地評鑑結束前已送變更營業

地址之書面申請且完成設立登

記則不予扣分。 
2. 已送書面申請但尚未審核通過

則扣 2分。 
3. 實際營業場所與營業登記地址

不相符者，依評鑑及獎勵辦法

規定，不得列優等。 
4. 資本額達一定規模者，未聘任足額

之專任禮儀師 
 扣 2 分 

5. 簡報人非負責人或非屬公司員工。 
(扣 2 分) 

 
公司員工須檢附證明 

加   分

(加分題

的總分上

限為5分) 

1. 提供悲傷輔導室或休憩室等隱密性

空間，並給予貼心關懷服務(例如：

心情小卡、心靈課程、心靈作七、

生命教育圖書等)  

 

軟硬體措施兼具加 2分 

2. 建置網站或 FB 。(網站加 2分或 FB

加 1 分) 

 1. 網站、FB 須對外公開，且設有

「臺中市殯葬資訊服務網」和

「內政部全國殯葬資訊入口

網」的網頁聯結才加分。 
2. 兩者具備採擇重加分。 

3. 注重消費者權益，網站(或 FB)公開

公司各項殯葬項目收費基準，並提

供正確合宜的消費者保障訊息。 

 

加 2 分 

4. 其他特殊具體優良事蹟(例如：提供

實習機會、協助學術研究等產學合

作事蹟、積極協助推動殯葬業務並

有具體貢獻者……等)。 

 

每一項加 1分。 

5. 依上一次評鑑委員提供的建議具體

改進。 

 
加 1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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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      註 

一、 評鑑委員依據評分基準給予分數，但為求內容上的實質區分，評鑑委員得按照業者實際辦

理情形給予該基準之加減分，並註記原因，以利查考。 
二、 評鑑資料請提供近三年資料(109-111 年)，非近三年資料不列入評分範圍，並以當場提出為

限。 

     總計：【        】分 

 

【               公司】委員評語 

優點 

或 

特色 

(請以條列式表達) 

缺點 

或 

改進建議 

(請以條列式表達) 

評鑑委員

簽名 
 

 


